关于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内设5股1室，隶属于交通运输局管理。依法对全市道路旅客运输、货物运输以及道路运输站场、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实施行政管理。

（二）2017年重点工作

1.加强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和行业稳定工作，按要求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作。
      2.做好2017年“春运”、“十一”黄金周及汛期等重点时段的道路运输保障工作。
      3.完成城际列车汽车客运站（城北客运站）的建设工作。
      4.根据德阳市总体安排，开展广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工作。
      5.开展城市公交、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机动车维修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和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6.开展机动车维修大气污染防治和非法改拼装车辆等专项整治工作。
    7.严格规范道路运输行业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工作。
    8.加强机动车维修市场监管，切实提高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
    9.加快新能源（电动）汽车在城市公交客运中的推广应用。
    10.严格依法行政，继续加大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力度，着力构建打击非法营运和非法教练车教学等违规现象的长效机制。

二、部门概况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是具有参公管理性质的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纳入一级核算管理。

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7年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收入预算总额为711.18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711.18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711.18万元，其中：交通运输支出586.1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70.46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6.0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8.56万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部门预算安排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道路运输市场管理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及道路运输市场管理工作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以及道路运输市场管理工作经费。
2017年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交通运输支出586.1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道路运输市场管理工作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0.4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6.04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28.5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5.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万元。
（一）公务接待费与2016年预算一致。
（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2016年预算下降80%。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2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2辆。

2017年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万元，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较2016年预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有公务用车10辆，其中2016年4月报废1辆，8月公车改革，移交国资委7辆。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2017年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持机关正常运转而开支的机关运行经费，合计260.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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